$ARRR S RRAT R

B 2 RlEZ
PR FIERAITAL T TN ;

fa3s T ACT

a2

R AP TFLETP P AL
w%ﬁﬁ’%@?ﬁﬁ°

@

sREAFRMREP RFIER

A EARNEN A B H e g.;,,

EE UNCIC R B L . B

2 2447 % 138 % 230 ~ ¥ 2490%

PE SRR = e - B A (Rl o S

) o B iR R RS

'§1ﬁﬁw%tﬁ'ﬁ’r

’ %E_‘;;’T«;’; b2 .LT\T\L?’
”%EHH ’Jﬁ%pw'
=% lzi'ﬁﬁé,l'_;‘z‘%»: )
FREAUEDHE K o 4
-ﬂ%ﬁ%&zﬂu¢¢4z%a¢
BRI - B A R

\

gy

7
Jfﬂ 9% 1§ e
124

ERRPE
BRI M H
£ R o F 522465 X
%391E %178 ~ %41 %13
fed Bk 7 'J%ﬁ\ﬁo%&
Frr H B2 BP L&
ﬁj‘"”*”"ﬂ’ﬁ it & AT A
’@ﬂ%ﬁﬁ’ﬁwwﬁéﬁ?iﬂ

o

£

=1+
F,

115# & %37 F % 70550

PR2ZFEE A

& Bl AT 22 IR 0 g

W

L
I

B ARIES 2 AR5 0 X A2
(VAR I SRR
e TH T2 0 AEFR
FIRF0HETF P2 o 4k
HAAF B (R B
et B ik NEFRRE % 2606
ST Sl L B R
— R e TR Y (TR
B oo H Ak R

BiE o W H rA k2
FFAKZ - G M

GRSEE SR RS i
%ﬁki%%%%%—g
HET AP MR T
FF 2 #2490 % 2
|5 v (B ® %108
DRI 3 S IELNERE
'3;35? AL T AT

| E

7

T~

7—6—

S —

{7

%

/

3~

EEPBR P AEARG
T’ig "ng&if )'\‘/‘z7 A,

TaEE TP P ERAT T 40



Mt A Bl 2 IR o e AT 0 TH Y L2 3F o
Wi 2z E AL E X éL%#ip%Fﬁ’
& HFr e it A 9T QR-code LT R e e EL A AR M T R
P EEE o H AP -
ERRE S L€
v = E ] 115 = 3 3 20 p
NEF AR 2P EANE

BoAGER A TS
AR T

i = EN ] 115 = 3 ! 23 2



s .
R

B

2R T EIF IR

AT FIE - )j}uxf A AT %
NS T ETTT SRR et
@—i."/(% L 2, 4 5 %?IJ___L&E 'y m ’}E’fljl 55}'@,&!1 %ﬂ{},\’?
ST
J ILp

Fi}{ {*,\’)%7 }31;]’3 <> i+ o

2 d

ﬁﬁ@ TR E i RY 5 TARABRLY, o ik
s R e R o WUAH ST AEH
'f],;s*i{%% HE s RE43 e EE
i  THLEREARAZFTLW200F K, o P H BP
Bz wm B pd Bk &l ?'“/TTE\;;‘)E“")%«*‘i
,F*Eaaw,,\ﬁja\,pyﬁz,,ﬁ LT 7]4;*;{;1,;5_[%@
’4¢¢Pﬂ‘%§mﬂﬁHW1»%?&Lﬁw’aw#—g
Moo R2FHBFEALFRERRLZ B L ERZTL
B (TR A2 A R AP e
FLAPE o b4 Al13E B P F % 7087053 {7
FERAROO0OEO OWiFL Afed > =k ﬁig%
G i & AP Ah2 AEETI%)
rAARAR A3 ERTHF FT08T05R 7% 7 J%'%
EAR N e HIR AR FI9ER T A PP
(1142672 16p ) = 1p »w R F2IRER &% P R &
2P AR A B FALE F3W AR 107
PR TR ARTFEMN M 2 e s AT A
P EEETp P ERALD a%—?ﬁiﬁﬂiﬁﬁﬁ
flask ({2 EP) > Z2HN B EZRRTEATZ
HEH 2 E AT o TH e L2 o

G\

(

FTRBFIFARNTRD A IR A R
EA (Fh ) 1R

P
i
m




(\ER)

R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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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審訴字第705號
原      告  劉慧盈  
上列原告因與被告新鑫股份有限公司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 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項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原因事實，此乃起訴必備之程式。又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經審判長定期間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、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。次按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（訴之聲明），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後，應以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6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主張之「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」為據，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性。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，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係真實，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，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，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，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；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，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，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。而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，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，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，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，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，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又按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前段規定，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，須以曾對分配表合法聲明異議，且未經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為要件。
二、查本件訴訟因有附表所示情形不符合上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應予補正，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項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倘原告不諳法律，請先諮詢或委任具法律專業之合格律師，或掃描附表所示QR-code前往司法院網路查詢相關資訊以確保自身權益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 張永輝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　　 月 　 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 陳淑瓊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		編號

		原告應補正事項與理由



		1

		應補正事項：就對被告新鑫股份有限公司部分，應表明具備一貫性之原因事實與權利主張，亦即所主張之事實應足以導出原告之權利主張，而權利主張應足以導出原告訴之聲明。並應提出依法於期限內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及起訴之證明文件。
理由：
本件原告起訴狀首載案由為「分配表異議之訴」，惟依原告起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，僅泛稱：房子被法拍、利息收取不透明、已還款43萬餘元等語；然其訴之聲明卻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200萬元整」。核其聲明屬給付之訴，與分配表異議之訴旨在「剔除或減少特定債權人於分配表上之受分配金額」之性質不符，其所述之情節顯無法導出其權利主張與訴之聲明，欠缺一貫性。原告若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，應更正正確之訴之聲明（即請求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，應具體表明應如何變更分配表，例如：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0870號執行事件於民國○○年○月○製作之分配表，何次序之債權金額應更正為何金額，或何次序之債權應剔除）。復經本院調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0870號執行卷宗，原告迄未提出其已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規定，於分配期日（114年6月16日）前1日向執行法院具狀合法聲明異議之證明；亦未提出已依同法第41條第3項規定，於10日內向執行法院提出起訴證明之相關文件。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具狀補正具備一貫性之原因事實與權利主張（並更正聲明），及提出上開合法異議暨起訴之證明文件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


		2

		補正上開編號1事項提出書狀正本1份，並依被告人數提出繕本（含附屬文件）1份。



		3

		法院程序與訴訟權益
[image: ]





		4

		常見問答
[image: ]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審訴字第705號

原      告  劉慧盈  

上列原告因與被告新鑫股份有限公司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，本

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項，逾

 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原因事實，此乃起訴必備之程式。又起

    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經審判長

    定期間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

    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、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。次按

    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（訴之聲

    明），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後，應以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66

    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主張之「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」為

    據，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性。即法院於行證據

    調查前，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係真實，輔以其主張之訴訟

    標的法律關係，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，倘其所主張之

    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，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；繼而

    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，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，始

    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。而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

    ，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，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

    ，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，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

    規定，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（最高法院108年

    度台上字第224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又按強制執行法第

    39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前段規定，提起分配

    表異議之訴，須以曾對分配表合法聲明異議，且未經視為撤

    回其異議之聲明為要件。

二、查本件訴訟因有附表所示情形不符合上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

    ，應予補正，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具狀補正如附

    表編號1所示之事項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倘

    原告不諳法律，請先諮詢或委任具法律專業之合格律師，或

    掃描附表所示QR-code前往司法院網路查詢相關資訊以確保

    自身權益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 張永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　　 月 　 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 陳淑瓊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
編號 原告應補正事項與理由 1 應補正事項：就對被告新鑫股份有限公司部分，應表明具備一貫性之原因事實與權利主張，亦即所主張之事實應足以導出原告之權利主張，而權利主張應足以導出原告訴之聲明。並應提出依法於期限內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及起訴之證明文件。 理由： 本件原告起訴狀首載案由為「分配表異議之訴」，惟依原告起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，僅泛稱：房子被法拍、利息收取不透明、已還款43萬餘元等語；然其訴之聲明卻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200萬元整」。核其聲明屬給付之訴，與分配表異議之訴旨在「剔除或減少特定債權人於分配表上之受分配金額」之性質不符，其所述之情節顯無法導出其權利主張與訴之聲明，欠缺一貫性。原告若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，應更正正確之訴之聲明（即請求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，應具體表明應如何變更分配表，例如：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0870號執行事件於民國○○年○月○製作之分配表，何次序之債權金額應更正為何金額，或何次序之債權應剔除）。復經本院調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0870號執行卷宗，原告迄未提出其已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規定，於分配期日（114年6月16日）前1日向執行法院具狀合法聲明異議之證明；亦未提出已依同法第41條第3項規定，於10日內向執行法院提出起訴證明之相關文件。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具狀補正具備一貫性之原因事實與權利主張（並更正聲明），及提出上開合法異議暨起訴之證明文件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 2 補正上開編號1事項提出書狀正本1份，並依被告人數提出繕本（含附屬文件）1份。 3 法院程序與訴訟權益   4 常見問答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審訴字第705號
原      告  劉慧盈  
上列原告因與被告新鑫股份有限公司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 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項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原因事實，此乃起訴必備之程式。又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經審判長定期間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、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。次按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（訴之聲明），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後，應以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6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主張之「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」為據，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性。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，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係真實，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，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，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，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；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，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，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。而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，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，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，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，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，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又按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前段規定，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，須以曾對分配表合法聲明異議，且未經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為要件。
二、查本件訴訟因有附表所示情形不符合上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應予補正，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項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倘原告不諳法律，請先諮詢或委任具法律專業之合格律師，或掃描附表所示QR-code前往司法院網路查詢相關資訊以確保自身權益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 張永輝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　　 月 　 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 陳淑瓊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		編號

		原告應補正事項與理由



		1

		應補正事項：就對被告新鑫股份有限公司部分，應表明具備一貫性之原因事實與權利主張，亦即所主張之事實應足以導出原告之權利主張，而權利主張應足以導出原告訴之聲明。並應提出依法於期限內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及起訴之證明文件。
理由：
本件原告起訴狀首載案由為「分配表異議之訴」，惟依原告起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，僅泛稱：房子被法拍、利息收取不透明、已還款43萬餘元等語；然其訴之聲明卻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200萬元整」。核其聲明屬給付之訴，與分配表異議之訴旨在「剔除或減少特定債權人於分配表上之受分配金額」之性質不符，其所述之情節顯無法導出其權利主張與訴之聲明，欠缺一貫性。原告若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，應更正正確之訴之聲明（即請求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，應具體表明應如何變更分配表，例如：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0870號執行事件於民國○○年○月○製作之分配表，何次序之債權金額應更正為何金額，或何次序之債權應剔除）。復經本院調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0870號執行卷宗，原告迄未提出其已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規定，於分配期日（114年6月16日）前1日向執行法院具狀合法聲明異議之證明；亦未提出已依同法第41條第3項規定，於10日內向執行法院提出起訴證明之相關文件。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具狀補正具備一貫性之原因事實與權利主張（並更正聲明），及提出上開合法異議暨起訴之證明文件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


		2

		補正上開編號1事項提出書狀正本1份，並依被告人數提出繕本（含附屬文件）1份。



		3

		法院程序與訴訟權益
[image: ]





		4

		常見問答
[image: ]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審訴字第705號

原      告  劉慧盈  

上列原告因與被告新鑫股份有限公司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項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其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原因事實，此乃起訴必備之程式。又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經審判長定期間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、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。次按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（訴之聲明），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後，應以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6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主張之「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」為據，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性。即法院於行證據調查前，先暫認原告主張之事實係真實，輔以其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，依實體法予以法律要件評價，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，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；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，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，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。而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不具備一貫性，經法院闡明後仍未能補正，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，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，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，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又按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前段規定，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，須以曾對分配表合法聲明異議，且未經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為要件。

二、查本件訴訟因有附表所示情形不符合上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應予補正，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具狀補正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項，如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倘原告不諳法律，請先諮詢或委任具法律專業之合格律師，或掃描附表所示QR-code前往司法院網路查詢相關資訊以確保自身權益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 張永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　　 月 　 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 陳淑瓊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
編號 原告應補正事項與理由 1 應補正事項：就對被告新鑫股份有限公司部分，應表明具備一貫性之原因事實與權利主張，亦即所主張之事實應足以導出原告之權利主張，而權利主張應足以導出原告訴之聲明。並應提出依法於期限內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及起訴之證明文件。 理由： 本件原告起訴狀首載案由為「分配表異議之訴」，惟依原告起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，僅泛稱：房子被法拍、利息收取不透明、已還款43萬餘元等語；然其訴之聲明卻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200萬元整」。核其聲明屬給付之訴，與分配表異議之訴旨在「剔除或減少特定債權人於分配表上之受分配金額」之性質不符，其所述之情節顯無法導出其權利主張與訴之聲明，欠缺一貫性。原告若欲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，應更正正確之訴之聲明（即請求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，應具體表明應如何變更分配表，例如：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0870號執行事件於民國○○年○月○製作之分配表，何次序之債權金額應更正為何金額，或何次序之債權應剔除）。復經本院調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0870號執行卷宗，原告迄未提出其已依強制執行法第39條規定，於分配期日（114年6月16日）前1日向執行法院具狀合法聲明異議之證明；亦未提出已依同法第41條第3項規定，於10日內向執行法院提出起訴證明之相關文件。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7日內具狀補正具備一貫性之原因事實與權利主張（並更正聲明），及提出上開合法異議暨起訴之證明文件，逾期未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 2 補正上開編號1事項提出書狀正本1份，並依被告人數提出繕本（含附屬文件）1份。 3 法院程序與訴訟權益   4 常見問答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